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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構）學校辦理公務員 

申請赴大陸地區作業規範修正總說明 

「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構）學校辦理公務員申請赴大陸地區作業規

範」（以下簡稱本作業規範）係本府於九十六年四月十二日以府人三字第〇九

六〇二五九九六〇〇號函訂頒，歷經五次修正，最近一次於一百零九年三月二

十三日修正施行。 

茲因「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以下簡

稱赴陸許可辦法）業於一百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內政部配合於一百十四

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赴大陸地區線上申請須

知」，一百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修正「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

大陸地區作業規定」，以及於一百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修正「簡任第十職等及

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作業

要點」第四點規定，另因應涉及國家安全或重大利益公務人員特殊查核辦法

（以下簡稱特殊查核辦法）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日公告新增、刪除須辦理特殊

查核職務一覽表，本府業於一百十四年十月十七日配合新增提列依「臺灣地區

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九條第四項第二

款所定於國防、外交、科技、情報、大陸事務或其他相關機關從事涉及國家安

全、利益或機密業務之人員名冊，上開人員依赴陸許可辦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

申請進入大陸地區，應經主管機關會同國家安全局、法務部、大陸委員會及相

關機關組成之審查會共同審查許可，是為完備本府公務員申請赴陸管制機制，

爰配合修正本作業規範。本次計修正七點規定，修正重點如下： 

一、因應銓敘部一百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修正公布公務員服務法，於第二條明

定該法之適用對象，爰配合修訂本作業規範。（修正規定第二點） 

二、增訂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業（公）務之人員，須符合赴陸許可辦法

第六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始得申請進入大陸地區。明定退離職未滿

內政部管制期限之政務人員及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業（公）務之人

員申請赴大陸地區之報送程序。（修正規定第四點） 

三、增訂現職及退離職未滿內政部管制期限之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業

（公）務之人員，應於預定進入大陸地區當日之十四個工作日前，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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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提出申請。修正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及警監三階以上人員，由

應於預定進入大陸地區當日之「九個工作日前」修正為「十四個工作日

前」，向服務機關提出申請。另增訂政務人員、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

密業（公）務之人員、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及警監三階以上人員及

退離職未滿內政部管制期限之政務人員、直轄市長及涉及國家安全、利益

或機密業（公）務之人員因辦理兩岸協商、執行特種勤務或處理緊急事故

申請進入大陸地區，經內政部專案同意者，不受第一項所定申請時間之限

制。（修正規定第五點） 

四、增訂現職及退離職未滿內政部管制期限之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業

（公）務之人員赴大陸地區申請案件核辦權責。（修正規定第六點） 

五、因應第四點第一項增列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業（公）務之人員；並

配合法制用語，酌作文字修正。（修正規定第八點） 

六、配合赴陸許可辦法第十條第五項增訂各機關（構）知悉通報表異常事項或

申請人進入大陸地區失聯之通報機制，修正本府各機關（構）知悉所屬人

員赴大陸地區若有異常事項或失聯之情事，應依赴陸許可辦法第十條第五

項規定辦理。（修正規定第十二點） 

七、修正各機關（構）學校將公務員赴大陸地區從事活動情形定期統計數據填

報內政部移民署系統名稱。（修正規定第十三點） 


